公立医院综合管理数字孪生交互可视化系统运维服务（2年：2025-2026年度）项目需求
1. 项目名称
项目名称：公立医院综合管理数字孪生交互可视化系统运维服务项目（2年：2025-2026年度）

2. 服务内容
提供公立医院综合管理数字孪生交互可视化系统的维护服务，保障系统的持续稳定运行，维护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	序号
	服务项
	服务内容
	业务要求

	1
	软件
维护
	常规运维
	负责全部院方在用系统功能模块的运维工作，确保各模块正常运行。

	2
	
	BUG修复
	修复软件系统使用过程中所发现的BUG问题；运维方应积极响应与处理，对于软件存在的可复现的BUG问题，与医院确认修复时间后，必须在约定的时间之内完成修改。

	4
	
	故障分析服务
	在应用服务器出现故障后，提供高级程序员或系统分析师对应用服务器故障时的日志进行分析，以快速定位并解决问题。

	5
	
	系统更新
	提供现有软件系统的更新服务与后台指导；通过现场指导的方式，协助医院进行软件系统的更新，确保更新过程顺利，并提供相应的服务文档。

	6
	接口
运维
	接口远程处理
	提供远程技术支持与现场服务人员相结合的方式，确保系统现有接口的稳定运行，及时处理接口问题。

	7
	数据库
运维
	数据库服务器巡检
	提供数据库服务器巡检服务，对现有数据库运行状态进行定期检查评估，确保数据库正常运行，并反馈评估报告。

	8
	
	问题日志远程处理
	提供查看与指导数据库中产生的问题日志的服务，协助医院快速解决数据库问题。

	9
	
	提供数据库巡检
	通过数据库服务器巡检的评估报告，提供数据库优化方案；协助医院建设更好的应用数据库环境，保障数据库的良好运作，并提供服务相关文档。

	10
	
	数据库备份
	提供数据库备份服务。定期对医院进行数据库备份，确保数据库数据信息的安全可靠。

	11
	指导与
咨询
	业务操作指导
	在医院使用以及维护过程中，若遇到系统流程不熟悉或系统功能不会操作时，运维方需及时提供相应的指导与咨询，并回答提出的问题；同时，若遇到软件系统相关模块的功能问题时，运维方也应提供远程或者电话指导的方式，确保问题得到及时处理。

	12
	调研与培训
	培训指导
	运维方应周期性安排专业人员到项目现场进行调研，现场听取客户意见，了解客户需求，以便更好地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。此外，还需针对软件新功能及潜在功能进行培训指导，提高医院员工对软件系统的使用熟练度。

	13
	系统安全
	系统漏洞修复
	在运维期内，若软件在等级保护测评、安全评估、风险测评等检测过程中存在漏洞等问题，运维方必须无条件配合院方对系统漏洞进行修复改造，确保软件系统的安全性。

	14
	数据统计
	系统数据报表
	根据医院需求，为其调取各项数据指标报表，帮助医院更好地了解和分析业务运行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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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 
(1) [bookmark: _6.1.2、容器服务器]日常维护
1. 稳定运行保障：制定和调整系统检查和维护方案，保证在用各系统及其功能的完整及正确性，能承受不断增加的业务和数据压力，保证系统运行的高效、稳定。
2. 系统错误修复：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错误，在_ 1 _个工作日完成修复。
3. 系统数据修复：系统使用过程中，因用户误操作等原因导致的数据错误，查明原因和进行数据修复。在_ 1 _个工作日完成修复。
4. 实施培训：负责因各种原因变化增加的项目实施和人员培训工作。
(2) 修改调整
根据院方的要求改进或扩充信息系统使其更完善、适应环境的变化，以及与第三方软件的接口集成，并将这些修改调整加以实施、培训、后续服务。
服务商根据院方所提出的需求，对软件进行本地化修改过程中，涉及数据库表结构，视图以及存储过程的变更，需要通过院方信息部门的评审，评审通过后方可修改。
1． 完善性调整
(1) 支持为达致符合政府规范、要求所必须进行的修改。
(2) 在系统结构允许的范围内，根据院方管理和业务变化做出必要的流程变更、功能新增、调整和修改，执行和实施信息系统软件升级。
2． 适应性调整
维护期内，信息系统的应适应支撑系统软件（包括服务器端、客户端），如操作系统、数据库系统、浏览器等发生改变而做相应的调整。
3． 第三方软件接口开发
维护期内，对维护范围内的系统、在系统结构允许范围内，院方购买的第三方软件、设备需要集成到所维护的信息系统中时，负责完成相应的接口开发工作。
(3) 系统集成服务
1. 系统维护：负责操作系统、数据库等系统平台软件的管理、监控和维护。
2. 系统安全：负责医院信息系统安全性方案的总体规划、设计和监控。
3. 数据备份：负责医院数据备份包括实时备份和系统安全性方案的设计和实施。
3. 服务方式
（1） 服务商成立专门的项目组开展工作，指派专人负责，按时完成工作内容。
（2） 以现场服务为主，其它电话、邮件指导、远程维护、技术交流方式不限。
4. 服务时间
上述“修改调整”部分要求的维护期从需求验收合格之日算起，期限为__24 _个月。其余部分维护期为合同生效起  24  个月。
5. 服务响应要求
（1） 日常维护响应
1． 工作期间（正常工作日8：00-18：00），信息系统故障响应时间不超过0.5小时，到达现场时间不超过1小时；
2． 非工作期间，信息系统故障响应时间不超过1小时，到达现场时间不超过2小时。
3． 服务商应提出故障解决方案，工作至故障修妥完全恢复正常服务为止，修复时间不超过2个工作日。
（2） 修改调整、系统集成响应：服务商应在院方提交修改调整内容后的7天内落实交付。若服务商未能及时进行需求响应，院方有权终止维护合同。
（3） 服务商应作出无推诿承诺：即服务商在收到院方报修通知及要求后，须立即派技术人员到场，全力协助、使系统尽快恢复正常。
（4） 提供详细的维护人员清单
服务商应有专门的维护部门并指定固定技术力量用于信息系统维护，并向用户提供详细的维护人员清单及其联系方式。
（5） 系统维护工作要求
(1) 服务商须有完整的维护记录管理，确保所有问题提出及处理有记录，有供双方共同记录反馈的简捷的操作方式，达到经双方确认真实可信，可跟踪问题解决情况，查询所有维护记录，并可作为验收依据。
(2) 服务商需根据院方要求，安排维护人员使用院方项目管理平台系统中的需求管理模块和缺陷（报障）管理模块，接收院方相关报障及需求信息，并反馈相应处理信息，该维护记录可作为维保履约证明。
(3) 定期每季度进行系统巡检，对系统运行的软硬件情况（尤其是数据库环境）进行监控，并出具巡检报告，针对潜在的风险应提供解决方案并实施。

6. 维护服务验收
(1) 验收时间：由服务商向院方申请验收，合同到期后__30__个工作日内院方需启动验收。
(2) 验收人员：双方相关人员。
(3) 验收标准
1.日常维护、系统集成的验收：服务商提供维护记录（系统错误修复、系统数据修复、系统集成）经院方审核确认后验收。
2.修改调整：完成实施个10工作日后，服务商可申请验收此修改调整。

7. 合同款支付方式
(一)	服务期开始后，在收到开具相应金额正式发票后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%。
(二)	合同期满（服务时间达到100%）且通过维护验收，服务商提供完整维护服务记录及开具相应金额正式发票后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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